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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如何处
罚-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如何处罚

《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
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
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
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如何处罚

《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
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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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
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如何处罚

《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
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
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
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按照法律，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什么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是严禁持有或者买卖股票的。
如果有违反类似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处罚如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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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
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扩展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条，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资料，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
，撤销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零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
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
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按照法律，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什么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是严禁持有或者买卖股票的。
如果有违反类似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处罚如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
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扩展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条，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资料，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
，撤销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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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零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
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
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按照法律，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什么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是严禁持有或者买卖股票的。
如果有违反类似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处罚如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
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扩展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条，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资料，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
，撤销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零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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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
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
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证劵交易中对违法行为有什么处罚

第一百九十一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给其他证券承销机构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一）进行虚假的或者误导投资者
的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推介活动；
（二）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
（三）其他违反证券承销业务规定的行为。

八、按照法律，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什么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是严禁持有或者买卖股票的。
如果有违反类似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处罚如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
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扩展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条，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资料，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
，撤销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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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零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
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
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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